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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隐私保护 

集团承诺在人工智能系统全生命周期内遵守数据最小化、目的限制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

办法（试行）》等适用规定处理数据。境内产生的患者重要数据实行境内存储，确需出境的按规定

开展安全评估。患者依法享有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及拒绝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模型训练仅可使

用脱敏、匿名化数据，严禁将未脱敏患者数据用于商业化 AI训练。 

二、算法与网络安全保护 

集团要求所有 AI系统遵循安全设计原则，经由算法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技术、法务、运营进行

联合评审，形成《算法安全自评估报告》后方可上线。上线后依据《算法安全监测制度》对已上线

AI系统服务全过程进行动态安全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置安全风险。同时，对数据采用加密传输与存

储保护措施，开展常态化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并确保相关系统每年通过测评，以持续符合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算法公平性与偏见防范 

集团承诺对 AI系统开展公平性测试，定期开展在线模型分层性能监控。针对临床场景的 AI系

统开展偏见审计，防范算法歧视，保障诊疗公平性，符合《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

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相关监管要求。 

四、人类参与循环（HITL） 

集团确保在所有影响患者诊疗决策的 AI应用中，执业医师拥有最终判断权威。临床场景（如手

术方案推荐等）须由具备执业资质的医师审核确认，AI结论不得直接作为诊疗结论。所有 AI系统

须具备授权医护人员随时干预、修正与覆盖的功能，记录全程留痕、不可篡改，保存期限不低于医

疗病历法定保存期限，坚守医疗质量与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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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明性与可解释性 

集团承诺履行知情同意义务，所有 AI系统参与的诊疗服务，均会以患者可理解的通俗方式明确

告知。禁止在高风险医疗场景部署完全不可解释的黑盒系统。同时，集团将按规定要求披露 AI治理

状况，包括已部署系统类别、安全事件统计及公平性监控结果，主动接受内外部监督。 

六、算法安全主体责任 

集团设立算法安全管理委员会，结合业务实际，制定覆盖算法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制度。每

个部署上线的 AI系统须指定负责人，对系统全生命周期的合规性、安全性及性能负全面责任，每年

至少开展一次正式合规审查。供应商须通过合同明确数据安全、模型质量及偏见控制方面的责任边

界与法律义务，确保全链条责任可追溯。 

七、明确 AI 能力边界 

集团严格划定 AI系统使用红线：禁止 AI诊断直接替代医师签署诊断书；禁止 AI替代医师开具

处方；禁止将未匿名化患者数据用于商业化 AI训练。允许 AI合规应用于辅助眼科影像分析、病历

结构化处理、运营优化及医学科研教学等场景。 

八、低生态足迹承诺 

集团践行绿色低碳发展，AI模型选型优先采用高效轻量模型，鼓励模型压缩与量化技术，降低

算力消耗与碳排放。 

九、禁止伦理高风险 AI 系统 

集团承诺所有上线的 AI系统均已通过集团《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要求的审查流程，如遇重大变

更必须进行重新审查。确保 AI系统在设计及应用过程中遵循科技伦理原则，尊重人权、尊严与公共

利益。确保不开发、采购或部署伦理高风险 AI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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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董事会监督与治理 

本负责任人工智能原则由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由相关业务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集团审计风控中心负责日常监督与定期评估。如遇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等适用规

定及要求出现重大调整时将及时修订，重大修订须重新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